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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0-18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重庆穆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23.83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46.3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808.02 亿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76.91亿

元。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008.76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

属母公司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重庆穆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穆光房地产”）接受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矿信托”）提供12.3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24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

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光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光启房地产”）以其

持有的土地提供抵押，东莞光启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穆光房地产另一股东方刘旭东按权益比例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重庆穆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

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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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 月 22日和 2020 年 5 月 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

会议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

意 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1,500.0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20.85亿元，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

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

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 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重庆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4月8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夏康； 

（五）注册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佳园路66号银海北极星1幢4-商业1A区

99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光冕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69.39%股权，

阳光城中光电（重庆）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启阳盛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51%股权，刘旭东持有其49%股权）持有其30.61%股权；  

重庆穆光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http://www.qichacha.com/firm_2d9bf178166be1ae91f2bd50593416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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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291.14 371,835.34 

负债总额 343,842.89 371,768.46 

长期借款 126,000.00 126,000.00 

流动负债 217,842.89 245,768.46 

净资产 448.26 66.88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8.5 18.13 

净利润 -417.75 -381.37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

途 

1 

重庆穆

光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17.5 

渝（2019）渝北

区不动产权第

000557322号 

重庆市渝北区

仙桃街道两路

组团 F 分区

F47-1号地块 

55,396.0 2 30% 
二类居

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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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庆穆

光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渝（2019）渝北

区不动产权第

000557366号 

重庆市渝北区

仙桃街道两路

组团 F分区

F48-1号地块 

49028.0 1.5 35% 
二类居

住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重庆穆光房地产接受五矿信托提供12.3亿元的融资，

期限不超过24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光启房地产以其持有的土

地提供抵押，东莞光启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另一股东方刘旭东按权益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重庆穆光房地产为

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

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

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

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

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

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重庆穆光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

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光启房地产以其持有的土地提供抵押，东

莞光启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另一股东方刘旭东按权益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重庆穆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重庆穆光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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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123.8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46.30%。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808.02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02.13%。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6.91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8.76%。上述三类担保

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008.76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

资产 377.19%。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日 


